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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名稱
	

	聯絡人
	
	單位／職稱
	

	市話／手機
	

	E-Mail
	

	參訪時間
	     年     月     日（星期    ）      時     分 ～      時     分

	交通方式
	□ 自行安排遊覽車        輛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訪人數
	教師        人，學生        人
（ 一 年級：自然組    人；社會組    人；          科組     人）
（ 二 年級：自然組    人；社會組    人；          科組     人）
（ 三 年級：自然組    人；社會組    人；          科組     人）

	期望參訪的
學群、內容
	

	參訪當日
聯絡人
	
	單位／職稱
	

	市話／手機
	

	E-Mail
	

	其他備註
	

	注意事項
	．本表敬請於參訪日2週前，以E-mail寄至本校承辦人員電子信箱，並來電
　確認，以利安排後續事宜，電子信箱：pccuoap@gmail.com。
．本校將以貴校期望參訪的內容為準備，優先安排對應學系師長出席，若時程
　無法配合，則會安排具相關經驗的師長或同仁出席。
．承辦人員：教務處招生組盧小姐，(02) 2861-0511分機11308。

	
	【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聲明】
1.蒐集之目的：基於辦理申請「高中職參訪本校」作業聯繫工作之目的。
2.個人資料之類別：包括識別類(C001)中，姓名、職稱、連絡電話以及電子郵件地址。
3.個人資料利用：在活動期間(活動結束後一年)及地區內進行必要之連繫。
4.您得針對個人資料請求、查詢、閱覽、更正、補充或製給複製本；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請求刪除。行使上述權利時，須向本校招生組辦理，電話：02-28610511。



中國文化大學各學院與各學系對應表

	學院
	學系
	
	學院
	學系

	文學院
	哲學與歷史學系
	
	商學院
	國際貿易學系

	
	中國文學系
	
	
	國際企業管理學系

	國際暨外語
學院
	日本語文學系
	
	
	會計學系

	
	韓國語文學系
	
	
	觀光事業學系

	
	歐美語文學系
	
	
	資訊管理學系

	
	全球商務學士學位學程
	
	
	財務金融學系金融行銷組

	理工學院
	應用數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財務金融組

	
	光電物理學系
	
	
	財務金融學系數位金融組

	
	化學系
	
	
	行銷學士學位學程

	
	地理學系
	
	社會科學院
	政治與經濟學系

	
	大氣與地質科學系
	
	
	勞動暨人力資源學系

	
	生命科學系
	
	
	社會福利學系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系
	
	
	行政管理學系

	
	電機工程學系
	
	新傳暨傳播
學院
	新聞學系

	
	機械工程學系
	
	
	廣告學系

	
	紡織科技創新與應用工程學系
	
	
	資訊傳播學系

	
	資訊工程學系
	
	
	大眾傳播學系

	法學院
	法律學系
	
	藝術學院
	美術學系

	環境規劃暨生物資源學院
	動物科學保健暨園藝科技學系
	
	
	音樂學系

	
	森林暨自然保育學系
	
	
	戲劇學系

	
	土地資源學系
	
	
	舞蹈學系

	
	家庭科學系
	
	教育學院
	教育與學習科技學系

	
	都市計劃與開發管理學系
	
	
	心理輔導學系

	
	建築及都市設計學系
	
	體育運動健康
學院
	體育學系

	
	景觀學系
	
	
	體育運動健康學院不分系學士班

	
	
	
	
	保健營養學系





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告知聲明
中國文化大學(下稱本校)基於提供教育或訓練行政及服務、學生輔導及管理、校園生活、學習及活動，與其相關之推廣作業等目的，本校得蒐集、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相關蒐集、處理及利用皆以尊重您的權益為基礎。另依據我國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之規定，本校應向您明確告知以下事項，包括：蒐集之目的，個人資料之類別，個人資料處理、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法，依個資法規定您得行使之權利及方式。
本校基於前述之目的，將蒐集您的以下資料，包括但不限於姓名、性別、連絡資料、學歷資料等。另基於我國相關法令，本校得視情況另蒐集您的健康紀錄。上述所蒐集之資料除法令或中央事業主管單位另有規定之保存期限外，以上開蒐集目的完成所需之期間為使用期間。上述所蒐集之資料利用地區以本國或經您授權得使用之地區為主，利用對象以本校以及本校完成蒐集特定目的之相關合作對象為主，使用方式以符合個資法之各項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蒐集、處理、利用。
本校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基於個資法之規定，您可透過書面/電子方式行使以下權利，除基於個資法與其他相關法令規定外，本校均不會拒絕：
(一)查閱或請求閱覽本人之個人資料或請求製給個人資料複製本，惟本校依個資法第十四條之規定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請求補充或更正本人之個人資料，惟您應適當說明其原因及事實。
(三)於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消失或期限屆滿時，得向本校請求停止蒐集、處理、利用或刪除本人之個人資料。惟依個資法第十一條第三項但書之規定，本校因執行業務所必須或經本人書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您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及類別，惟若您所拒絕提供之個人資料，屬本校辦理業務或作業所必須之資料，本校將可能無法執行必要之業務審核或作業。
您應確認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均屬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或需變更者，應由您本人依本校之程序辦理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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